教务处关于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况汇总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教务处于2018年9月17日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对〈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同时也将文件电子稿和纸质稿发送给各本科院系。
    截至2018年10月31日，教务处收到意见反馈如下：
1.教学事故分类1.3，有教师认为，有时由于教室设备故障又无法及时找人修理而更改上课地点应当被容许，可以事后报备。
2.教学事故分类1.4，有教师认为应修改为“在教学活动中使用手机做与教学无关的事，给教学带来不良影响。”
[bookmark: _GoBack]3. 教学事故分类1.5，“对学生使用侮辱性语言”是一个非常主观的用词，需要进一步明确。
4. 教学事故分类1.7，有教师认为，工作安排应发扬民主，发挥教师长处和主观能动性。
5. 教学事故分类1.14，论文之外项目指导教师的责任并不明确，应规定学生课题与项目指导教师的职责，让老师有事前选择的权利。
6. 教学事故分类3.8，在许多标准化考试中，建立题库是一个常用做法，因而试题会不可避免发生重复。在不少学科中，某些知识点也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建议只设一条：重复率>50%为二级事故。
